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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
琼人社规〔2025〕1 号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印发《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

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人力资源开发局，省

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事中监管，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依法经营、诚信服务，切实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》《海

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共信用综合评价

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厅制定了《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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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诚信评价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 年 3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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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评价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事中监管，引导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依法经营、诚信服务，切实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

定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共信用

综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规政策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评价是指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市场和劳动保障相关法规，对人力

资源服务机构诚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在我省依法设立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适用本

办法。

第四条 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面向属地经营性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诚信教育培训，及时宣传诚信典型，提高服

务机构诚信服务意识和水平。

第五条 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属地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诚信档案，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签署诚信服务承诺书。

诚信档案应动态更新，自末次更新之日起保存 3年以上。

第六条 诚信评价坚持平时巡查抽查与年度评价相结合。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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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巡查抽查由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配合综合行政执法等部

门进行；年度评价采取量化打分方式进行，由各市县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于每年 3月底前，结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报公示一

并组织实施。

第七条 年度评价内容：

（一）依法设立以及开展年报公示情况；

（二）各类证照（营业执照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）、服务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监督电话等信息公示情况；

（三）服务规程、服务台账建立情况；

（四）接受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监

督检查，遵守相关法规情况；

（五）制度建设、场地设施、员工素质等内部管理情况；

（六）客户和求职者投诉、客户权益保护、员工劳动合同签

订和履行、风险管理和信贷记录以及受行政处罚等信用管理情况；

（七）年度服务数质量、年度收益情况；

（八）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情况；

（九）其他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建设相关的情况。

第八条 诚信评价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四级，A级为诚信优

秀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B级为诚信良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C级为

诚信合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D级为诚信不合格人力资源服务机

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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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A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条件：

1.严格遵守人力资源市场、劳动保障等相关法规，未被综合

行政执法等部门行政处罚；

2.年度评价得分在 80 分及以上。

（二）B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条件：

1.遵守人力资源市场、劳动保障等相关法规，未被综合行政

执法等部门行政处罚；

2.年度评价得分在 70-79 分之间。

（三）C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基本遵守人力资源市场、劳动保障等相关法规，发生的违

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，并已主动纠正或已按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

要求予以改正，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未受到行政处罚；

2.年度评价得分在 60-69 分之间。

（四）D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未按照规定开展年度报告的；

2.不接受、不配合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提供

虚假材料的；

3.因违反人力资源市场、劳动保障等相关法规，被综合行政

执法等部门行政处罚的；

4.年度评价得分在 59 分及以下的；

5.其他严重失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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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诚信评价工作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企业自评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年度诚信评价要求，

对照《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评价参考指标》进行自我评

价，并按要求将评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报所在市县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。

（二）初步审核。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评价参考

指标和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日常巡查抽查情况，对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自评情况进行核查，拟定初审意见。

（三）征询意见。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人力资源服

务机构诚信情况征求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意见，在此基础上

拟定评价等级。

（四）社会公示。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政府网站

公示评价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

无异议的，应及时将评价结果报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自公示之日起

10 日内向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书面复审申请书及相

关佐证材料，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接到申请后 15 日内对

评价结果进行重新审查，作出确认或变更决定，并将确认或变更

情况反馈给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。

（五）公布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评价结果并将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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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共享至海南自由贸易港信用信息平台。

第十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按照《海南省企业劳动保障守

法诚信等级评定办法》参加诚信等级评定的，可不再参加本办法

中相同内容的评价，对其他内容的评价，仍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评价结果对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。

（一）对 A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由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颁发“A级诚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”证书；在无投诉的前提

下，一般不列入日常巡视检查范围。

（二）对 B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在无投诉的前提下，可适

当减少日常巡视检查抽查比例。

（三）对 C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按照人力资源市场和劳动

保障的相关法规进行正常监管，帮助其提升诚信等级。

（四）对 D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由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管，将其失信情况通报给相关

单位、部门，并督促其整改。

第十二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等级实行动态管理,市县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第八条第（四）项之相关情

形,适时降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等级，但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机

构诚信等级应结合年度评价进行。

第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在人力资源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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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诚信等级评价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按

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，自

2025 年 4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《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

构诚信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人社规〔2021〕2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评价参考指标

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3月19日印发


